
 

 

 

 可靠 親切 效率 創新 郵政與社會同步邁進 
請傳閱同仁並簽名或蓋章： 

年關將屆，請加強營業場所安全維護措施，提高警覺防

範搶劫並參考防搶應變處置要領，以維護人員及票款安全 

一、人-『特別注意可疑人士，如戴安全帽、口罩、帽子、太陽眼鏡、手套
及其他較為特殊且不合時地衣著，企圖掩飾身分者，應提高警覺
或上前詢問。』 

二、事-『搶案事件發生，立即尋求掩蔽並撳按電腦報警機按鈕，另擇機撳
按巨響揚聲器按鈕。』 

三、時-『每日開門營業、中午員工較少或業務離峰時段、營業將結束前及
下雨期間，為搶案最常發生時段』 

四、地-『前後門設定保全系統處及偏遠郵局後院，預防歹徒脅迫或潛伏作
案。』 
五、物-『持搶－蹲【聞搶劫聲(或槍聲)時，本能迅速蹲入櫃檯下方】 

推【蹲下時順勢推入自動鎖抽屜】 
按【立即撳按報警機按鈕或以行動電話撥打 110(全體安

全則再按巨響揚聲器)】 
轉【躲入櫃檯下方空間後，轉身頭朝外，以利應變。】 
喊【高喊「警察到了…」以嚇阻歹徒行搶。】 

挾持顧客－冷靜面對歹徒，委婉安撫，拖延付款，以爭取警方支
援時間。 
持汽油彈－退至安全位置，準備滅火器應變。』 

六、處置作為-『依任務分工編組執行報警、記憶及跟蹤任務』 
※ 搶案發生後應於第一時間內撥打 110報警。並立即向政風室及相關主管

單位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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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翁臨櫃領 300萬元  警方及時阻詐 

【記者趙智偉／基隆報導】 

基隆一名陳姓老翁，三日獨自到郵局臨櫃提領三百萬元，經辦人員因感有

異，便通報警方到場了解，警方趕到現場，陳告知警方錢是要給孫子用來

購屋，警方為求慎重進一步查證，研判應是詐騙集團成員假冒陳的孫子詐

財，及時阻詐，保住陳的養老本。 

七十九歲的陳姓老翁，三日傍晚近五點，獨自到仁愛區的一處郵局臨櫃提

領三百萬元，由於金額過大，經辦人員擔心老翁被詐騙，因感可疑，便通

報警方到場了解。 

基警一分局延平街派出所警員許庭菘、洪士捷到場找到陳姓老翁，陳表示

欲提領三百萬元讓孫子購買房屋，警方進一步查證，獲知陳與孫子久未聯

繫，且陳近期接獲多通不明來電，研判應是「猜猜我是誰」的詐騙老梗，

詐騙集團成員假冒陳的孫子詐財。 

警方耐心的向陳姓老翁說明類似詐騙手法後，陳才打消提款念頭，並頻頻

向警方與郵局人員致謝，讓他保住辛苦攢下的養老本。 

基警一分局呼籲，如遇久未聯繫並自稱親戚的來電務必提高警覺，並重複

確認對方身分，若發現有疑似詐騙，可撥一六五反詐騙專線或一一○報案

專線，警方會提供諮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轉錄台灣新生報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